附  件
关于提高黑龙江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地）、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北大荒集团有限公司：

现就提高全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标准

服役期满的退伍义务兵，按照每人每年0.55万元的标准发放。退役军（警）士，按退伍义务兵标准领取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后，每多服役1年发放1000元。直招军（警）士只发放同期军（警）士的增发部分，具体补助金额按实际服役年限计算。军队院校学员因身体状况、学习成绩等原因退学或结业的，在校时间不超过2年（含2年），按退伍义务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办法计发；超过2年的，按退役军（警）士的补助办法计发。在校入伍大学生退役后，不选择复学的，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负责发放；退役后选择复学的，由入伍地负责发放。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根据服现役年限领取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服现役年限不满6个月的按6个月计算，超过6个月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
二、执行时间
2026年春季（3月1日）及以后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适用本政策，有效期为5年。施行期间如遇国家、我省政策调整，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对之前退出现役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仍按照原政策执行，不再增发。
三、资金来源

安置地同级财政部门要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按实际需要及时足额拨付，确保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及时发放。

四、有关要求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财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严格按照资金发放流程，认真做好资金申请和发放工作。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补助经费坚持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发放到人的管理使用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高效。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财政部门分别做好资金分配、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工作，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要履行财会监督、主责监督、依责监督、内部监督职责。
（三）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切实增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黑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2025年10月  日
